
2009.03.29          哥林多前書之九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主已經將一切的事實、智慧、答案，都告訴我們了！我們不應再徬徨、

愚昧、糊塗與無奈。祂顯明了：爲何創造天與地；未來的永恒國度裡，會發

生何事；看不見的靈界，如何影響看得見的世界；爲何造我；爲何賜我家庭、

事業、教會、肢體、同工；爲何賜我時間、健康、才幹、財物；如何看見、

聽見神，如何愛神、事奉神，如何作丈夫、作妻子、作父母、作子女、作兄

弟姊妹、親友、鄰居…等。祂將人生在世所需要的一切，全都告訴我們了！

不但如此，並且主已將天上、地上、永遠的福分都賜給我們了，甚至住在我

們裡面，並隨時在凡事上，十分願意指導我們、賜能力給我們、極盼我們成

功！因此我們不應向主埋怨或找藉口，我們的糊塗、無能與失敗，都是因為

自己不尋找、不信或不順從之故！ 

 

    神現在正在做什麽？我正在做什麽？神的作爲、言語和心懷意念，與我

的作爲、言語和心懷意念，有多少內容彼此符合？我們一生中，若能以正直

的心，向神認眞問一次，便能得著其答案，而享受幸福且成功的人生！神天

天向我們說話，但所有亞當後裔身上那嚴重的「屬靈問題」，使我們連那一

次正直、認眞的心也不能得。從未有人在無事前計劃、定行程、預備行李的

情況下而貿然出外旅遊的。但對於這最重要的人生旅程，絕大多數人卻在未

曾設定目的地、計劃、行程下，日復一日以隨機應變的方式前行，不曾認眞

思考自己的生命從何而來、往何處去，不認眞尋問爲何要做這個、做那個，

一切來自偶然，也隨機往未知的結局去，天天應變「偶發事件」。因此，對

未來全無確據，只知眨眼之間要面對死亡，也聽說死後可能有審判，心裡時

常充滿內疚、自卑、恐懼、虛空…。未認識神之人，其心靈就是如此，尚不

足為奇，但那已經遇見了神、聽過神的聲音、明白了神永遠的計劃與作爲的

聖徒，卻仍過著應變式的生活，心靈時常遇到困惑、掙扎、無奈的情況，這

實在真是矛盾。他們明明信神是又眞又活的神，但卻不知神正在自己生命裡

做什麽，也不尋其究竟；他們心裡只有一個觀念：「多作善事」，卻沒有自

己正在行善之確據，稍微觸動其內心隱密處的內疚，便即時跌倒，他們生命

根本無法行善（與主同行）；甚至有些聖徒則已經立志「要一生過榮神益人

建國的生活」，卻仍不懂「自己的條件、關係、才幹、時間、財物，要如何

用於榮神、益人、建國」，也不尋找其具體的答案。雖然認眞讀經、努力禱

告、盡力參加聚會，卻仍不明白「神天天在自己生命、生活裡成就什麽」，

因此不能「口唱心和地讚美、見證主」，從未發生「得人如同得魚」之事！

反誤認「自己認識屬靈的事比他人多」而靈裡驕傲，時常作老師、輕易判斷、

批評人。仔細觀察這等人之人際關係時，會發現許多矛盾之處，越愛越多矛

盾、相處越久越多掙扎，他們以為「得成功、財富、健康、知識之後，才能

榮神、益人、建國」，其實「榮神、益人、建國之後，才是真成功，得豐富、

醫治、智慧」，因此一輩子也看不到自己所盼望的成功與財富，一生無法榮

神、益人、建國；誤解「家庭問題全都解決後，才能榮神、益人、建國」，

卻不懂「以榮神、益人、建國爲中心來安排家庭的運作，問題才會真的離開，

祝福來臨」，因此一生均看不到「問題離開」，也不能榮神、益人、建國。 

 

哥林多教會許多聖徒的光景，便是如此。他們雖然是蒙召的聖民，蒙神

賜與的各樣恩賜也非常豐富，但在他們中間卻仍常有嫉妒、分爭之事，無法

享受主與他們同在之以馬內利的恩典，無力勝過淫亂〈5章〉，肢體間彼此

爭訟〈6章〉，被婚姻問題所擾〈7章〉，論斷信心軟弱的肢體〈8章〉，甚

至批評傳福音給他們、建立教會、爲地區及世界福音化賣命奔波的使徒保羅

〈9章〉，教會裡姐妹的聲音大過弟兄的聲音〈10章〉，輕看聖餐與誇耀自

己的恩賜〈12章〉，卻缺乏「愛」這最大的恩賜〈13章〉…等。在前面所分

享的信息裡保羅提及，他們之所以如此軟弱的原因，皆源於「不懂自己蒙召

的奧秘」〈1章〉，也「不認識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不認識聖靈」〈2章〉，

所以保羅提醒他們：「豈不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靈住在你們裡頭麽？」〈3

章〉。今日的經文裡，保羅又說到，你們的軟弱，就由於你們不知道「我和

你們都是基督的執事，神奧秘事的管家」。哥林多教會聖徒的問題，便是歷

世歷代直至今日聖徒所面對的問題了。 

 

 

** 讀經：林前4：1-5 

 



 

1. 人應當以我們爲基督的執事，爲神奧秘事的管家〈4：1〉 

    哥林多教會不僅論斷保羅與亞波羅，亦常彼此比較、嫉妒、分爭，是因

爲他們尙未恢復自己的身份與職份。今日的聖徒亦同，經常在於矛盾、掙扎、

嫉妒、埋怨、分爭，是因著還未接納神所賜永遠榮耀的身份、職份，而不能

看見神的美意、慈愛、恩惠與應允。 

  

 1）許多信徒因尙未成爲「基督的執事、神奧秘事的管家」，因此雖然信主

許久，但仍在矛盾裡生活： 

應該重生的同時，接納這神所定的身份、職份，才在自己一切的條件裡

能發現神的美意。但是很多信徒，雖然已經受了洗，參加教會各樣聚會，甚

至參與事奉了，但總是不以神所賜的這神聖職份來判斷一切，就如：僅以「丈

夫之身份」所應負的責任與義務（即眼光）與妻子相處，卻不以「基督的執

事和管家之職份」，來面對「基督的執事和管家」之妻子；總是只以「人兒

女的父親」的眼光去教養兒女，卻不以「基督家的執事和管家職份」的父親

教養兒女。因此在夫婦相處與教養兒女上，不懂如何察驗神的美意，更不懂

神的應允如何實現在自己生活裡。靈命一直停留在：「只要財源廣進，便認

爲是神賜福；一遭遇損失，便認爲是神管教；子女錄取好大學、尋得好工作，

便認爲是神賜福；子女一遇到苦難，便認爲是神管教」這種階段。 

 

 2）聖徒重生的同時，必要以「神在基督裡所賜的身份與職份」，去重新調

整對自己「條件、關係、事件」的眼光與意義，才能正確得著「神在凡事上

的美意」： 

神說，我是「神的兒女」〈約1：12〉，因此必須以這永遠榮耀的身份，

察驗我一切的條件；我是「基督的身體」〈弗1：23〉；我是「聖靈的殿」

〈林前3：16〉，因此每天必要活出基督一切的榮耀、權能、豐盛、慈愛、

聖潔、智慧；我有「使人與神和睦」的職份〈林後5：17-19〉；神賜我「有

君尊的祭司」之職份〈彼前2：9〉，因此要帶著這榮耀的職份面對配偶、子

女、同事、親友與肢體；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之職份〈太28：18-20〉；直到

地極去作見證之職份〈徒1：8〉，因此應與主內肢體一同得著時代的異象、

一同禱告、一同開啟門路。帶著前述「與神所賜的身份、職份相稱」之眼光，

去察驗神的美意並順從神的帶領時，才能看見「我必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了」之證據，確認「奉我的名祈求，我必成全」的應許，支取「天上、

地上一切的權柄」，享受「聖靈所賜一切的智慧、能力、果子」，並且我所

愛、時常與我同住之人，也都因此同蒙大恩！ 

 

無論身處何地（甚至深夜或荒郊野外），只要隨身帶著「全球定位系統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便能明白自己之所在。耶穌基督，就是

聖徒在天路歷程中不可或缺的「GPS」。聖徒無論具備何種條件、處於何等

情況，只要以「耶穌基督」察驗其條件和情況，就能發現自己在那裡、正在

進行何事、將要做什麽。正如我們生來原本不知自己是誰、神是誰、我旁邊

的人是誰，也不懂自己從何而來、往何處去，爲何遭遇這些事，…等，完全

活在黑暗、無知與混沌裡。直到有一天耶穌基督福音的光向我顯明之時，才

什麽都明瞭了！ 

 

 3）得著自己的崗位後，才能享受「有主人」的蒙恩生活，也才能享受「肢

體所帶來的恩典」： 

「信耶穌基督」的意思，並非僅指：「信的人罪得赦免、有永生、永蒙

福分」，實指：「接納耶穌基督爲生命的主人，尋求主人在凡事上的引導，

倚靠主人隨時所供應之權柄、能力與智慧，成全主人要成全的事，喜悅主人

得一切的榮耀」！其亦明白主人除了揀選自己之外，尚有許多僕人、使女們

（肢體），因此努力尋求「與其他肢體聯絡得合式，一同事奉主」之方法，

也喜愛順服「主藉著我身上的恩賜幫助肢體們的事」，也懂得享受「主透過

肢體們要給我的恩典」。 

 

李牧師的見證：李牧師一生尋找「主人爲我所定的美意」之過程中，歷

經多次「與主深深交通」，而得著「主人在我一生裡的美意」！然後，在凡

事上能容易察驗到主人的美意，能時常享受主人所賜的能力，能每天看見主

人藉我生命所成就的大事！盼望此見證能成爲每一位肢體在「得著主人」的

功夫上之參考。 

 

（1）主給了我一幅圖畫，即「祂在整個歷史中所做的事」。神要建造一



個永遠國度：「耶穌基督爲王，與基督同死同復活之聖徒爲民」。爲了此事，

基督自己，道成肉身來到世界，親自留下最美好「神家的執事、神奧秘事的

管家」的榜樣。自亞當起直到如今，祂在每個時代呼召衆僕人使女們〈來11

章〉，完成每個時代要成就的事（自亞伯、挪亞、亞伯拉罕、摩西、大衛、

耶穌基督、使徒們、至歷代衆聖徒）。此一「靠王，得民，建國」的偉大事

工，一直進行到廿一世紀的今日，主揀選華人爲當代的主角，藉中國、臺灣、

香港、新加坡以及散居全世界的華人，去完成本世紀要成就的大事！我也成

為其中一個爲這榮耀的事工蒙召的「基督的執事、神奧秘事的管家」！主問

我：「真明白我在這時代呼召你的理由麽？」我回答：「是的，主！祢使我

繼承過去聖民所建造的榮耀事工，在那基礎上，與當代聖民一同增長基督的

身體，再將那事工留給後來的時代，直到主再來。」我接著說：「但願我的

一生，在當代華人聖民恢復廿四小時凡事上，與主同行的以馬內利生命運動

裡，蒙主使用！」主說：「那就是我呼召你的目的，也是我過去帶領你生命

直到如今的目的！成全我的應許和你心願的奧秘，都隱藏在現在你所擁有的

一切條件、人際關係、凡事裡！」〈弗1：15-23，3：15-21，5：15-21〉。 

 

（2）主說：「你按我向你所講過的話（許多聖經話語，曾經都成爲主的

聲音，跟我說話過），得著你一生的盼望（終身禱告題目），那我就給你成

全（聖經裡，好多有關如此的應許）！你一生中要得最大的盼望是什麽？（所

羅門是求智慧，而得著一切了）」 我在主面前帶著正直的心靈，認眞思想

後，對主說：「主阿，我一生要得最大的盼望，就是『祢自己』了！我要以

認識基督耶穌爲至寶！我盼望我的生命眞成爲『神的兒子、基督的身體、聖

靈的殿』，能一生看淸而享受『正在與我同在以馬內利一切的福份』，能活

出基督一切的榮耀！」主回答說：「那就是我的盼望，也是我給你的應許！

我已成全了，將來更豐盛榮耀地成全！你盡管享受我在基督裡所預備天上、

地下、永遠的福分〈弗1：15-23〉！你還有什麽盼望？」我說：「主阿，我

何等愛慕你的法度、智慧、公義，但願我的一生在凡事上都能聽到你的聲音，

盼望你的話怎麽說，我就怎麽作（健康、生活、人際、夫婦、兒女、經濟、

事奉）。」主回答說：「那就是我的盼望，也是我給你的應許！我必給你成

全，並且『我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詩37：

6〉！你還有什麽所願？」我對主說：「主阿，我眞盼望，我的生命能成爲

我所愛的骨肉、肢體的祝福，也能成爲我一生所遇見之人的祝福！爲此，我

要一生以以色列的團契爲中心生活，祭壇、肢體、聚會、事奉，要成爲我生

活的根基、中心、倚靠。」主回答說；「我要將亞伯拉罕祭壇、摩西會幕、

大衛聖殿、基督福音的奧秘，都要向你顯明，你能享受以色列享受過的權柄、

榮耀、豐富！」〈創13：14-18，出40：1-38，撒下6-7章，徒1-2章〉。「主

阿，我要一生爲你賜給我的配偶代禱，使他成爲我最好的同工。」主說：「我

要將亞伯拉罕、撒拉的福分，都賜給你們！」〈創17：1-27〉。「主阿，我

要一生爲祢所賜給我的兒女代禱，用你的法度、應許，用我的榜樣，教導他

們。」主說：「我要將以撒、雅各、約瑟、以色列的祝福，賜給你的後裔。」

〈創26：5…〉。「主阿，我要一生爲主爲我安排的骨肉（父母、兄弟姊妹）

的重生、成聖、事奉代禱，向他們見證你。」主說：「我要藉著你的生命，

拯救你的骨肉（以色列七十人），賜福與他們。」〈創46：1-34〉。「主阿，

我要一生爲你替我安排的肢體、同工代禱，與他們聯絡合式地建造你的教

會，興旺四大福音化大工。」主說：「我要使你得著像耶路撒冷、安提阿、

馬其頓、羅馬教會的蒙恩團契，在地區、世界福音化事工裡，大大使用你們

的團契。」〈徒2：41-47，11：19-30，19：8-20，28：30-31〉。「主阿，特

別我要一生爲你爲我所預備的基督門徒代禱，醫治、建立、差派、繼承當代

聖工。」主說：「我要使你得著當代的呂底亞、耶孫、百基拉亞居拉、提摩

太、提多、路加、馬可，藉著他們百倍發展你所留給他們的福音事工。」〈徒

16-19章〉。「主阿，我要一生盡忠『守望者』的職份，爲列邦萬民一生守望

禱告。」主說：「我要使你看見以賽亞書六十章所應許的一切榮耀！」 

  

 

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4：2〉 

 

 1）主向我們要求的，不是「復興」，乃是「忠心」： 

    當我將目的放在「忠心」時，便能享受主所賜的自由、能力、喜樂等各

樣的賞賜。 

    我留心察驗了「主叫我忠心的事」後，就發現主叫我做的，並非難事，

都是我喜愛做的，若我不去做，反而令我更難過之事！主給的誡命中最重要

的，便是叫我「愛神愛人」。這是何等容易、喜愛做的事？若叫我「不要愛



神愛人」的話，我何等難過呢？主叫我「常常喜樂」，若叫我「常常憂愁」

的話，是何等難為呢？主叫我「凡事謝恩」，若我要「凡事埋怨」的話，真

不想活了！主叫我祈求，祂就使我得著；叫我尋找，就使我尋見，這是何等

容易、輕省、單純呢？主叫我順著聖靈而行，若我要靠著肉體、血氣、邪靈

而活的話，我眞該怎麽辦？主叫我「口唱心和地讚美主，無論得時不得時傳

福音」這是何等喜樂的事啊！主叫我在苦難中倚靠主、仰望主，若要我在苦

難中自己解決問題的話，我就死定了！ 

主耶穌按每一個人個別的蒙召，將恩賜賜給每一個人！得一千銀子的，

能多賺得一千銀子向主交代即可，主絕不會向他要求五千銀子〈太25：

14-30〉。凡淸楚自己的蒙召和恩賜，按自己的程度，與肢體們聯絡得合式，

並歡喜快樂地忠心事奉主的，必能參與主人一切的喜樂！ 

 

 2）我們可以如此說：「忠心並非別的，乃是父像父、母像母、子像子〈弗

6：1-4〉、夫像夫、妻像妻〈弗5：22-33〉、牧師像牧師、長老像長老、執

事像執事、老師像老師、服事人的也像樣子〈弗4：1-16〉」： 

    這就是認識整本聖經、耶穌基督福音的結論！甚至可以說：「什麽叫信

基督？忠心做到主叫我做的！」〈雅2：17〉。有人說：「在天國裡沒有一

件事物是無用的！」意即每人都有一分蒙召的職份。在主眼光裡最美麗的

人，即為站在自己應該站的崗位上，與肢體聯絡得合式之人；無論在任何團

契，均成爲「不可或缺」之人。 

 

 3）因此，忠心的僕人，不會只顧自己的事，並且關注「主人家整體的和睦、

聯合、發展」： 

    不單專求自己的益處與成功，且關注別人的益處與成功，並把肢體的成

功視為自己的成功。以弗所書4：1-16所載，便是一幅在主眼裡最美好教會與

人際關係的圖畫。如：美麗的拼圖、合唱團的合唱、交響團的合奏。 

 

 4）忠心的僕人，是時間、恩賜、能力、財物的好管家： 

    按照主所定的原則來管理，因此會看見主的幫助、成就、稱讚、加添恩

賜和賞賜。主人說：「好，你這又良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不多的事上有忠

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理，可以進來享受你主人的快樂。」〈太25：21〉。 

 

 5）忠心的僕人，必先問主人，也在凡事上，都按主人的吩咐，喜樂地做： 

   所以，忠心的僕人，必要掌握「如何聽見、看見主」，即要「建造個人

之聖殿」。 

   所以，非常看重早上、中午、晩上的「定時禱告」，並努力維持「隨時

禱告」，必要時懂得「集中禱告」。 

   因此，他的生命時常享受忠心的僕人能享受的喜樂、自由、能力與智慧。 

 

 

3. 判斷我的乃是主〈4：4〉 

 

 1）我被你們論斷，或被別人論斷，我都以爲極小的事 

    忠心的僕人，不求自己的名譽，而求主人的榮耀，因此不太介意他人對

自己生命或事工的判斷。過分介意別人的看法與批評之人，不能成為主的忠

僕，也會時常遇到「受控告、比較、嫉妒、分爭」的矛盾。這就是，哥林多

教會正在面對的問題：很多聖徒生活事奉裡的矛盾、無能、分裂的來源。 

    聖民（主的僕人）的身份、所屬、關係與原理，其本身是與這世界的王

─魔鬼撒但互相敵對的，絕對無法避免屬靈爭戰。主的僕人在地上事奉的重

點即在：趕鬼、拯救天國同胞、開刀醫治聖民、培養精兵、差派戰士…等的

事工，其性質本身便無法得著屬世之人的稱讚與支持，甚至少數的聖民才能

眞正明白而跟從，因此不應因人的批評、攻擊受影響，只要努力繼續察驗主

的美意，既然確信了主的美意，便要靠主剛強壯膽，堅持說主叫我說的話，

忠心地做主叫我做的事！主說：「學生不能高過先生，僕人不能高過主人。」

〈太10；24〉，耶穌基督受到那麽多的逼迫，我們事奉祂的僕人們，怎能避

免人的逼迫呢？彼得對那群逼迫他的猶太領袖們說：「聽從你們，不聽從神，

這在神面前合理不合理，你們自己酌量罷。我們所看見所聽見的，不能不說。」

〈徒4：19-20〉。 

 

 2）連我自己也不論斷自己： 

因爲僕人事奉的目的，不在於滿足自己，乃在於成全主人的計劃與美

意！因爲僕人沒有權利自己判斷自己！因爲僕人沒有能力，完全看透主基督



永遠的美意！ 

    「我雖不覺得自己有錯，卻也不能因此得以稱義」〈林前4：4〉：沒有

一人是因自己的善行而稱義，僕人的蒙召、蒙膏、事奉，都是主的恩典與工

作。「然而我今日成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林前15：10〉。 

    雖然自己不願意去做，但還是要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年少的

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來，但年老的時候，你要伸出手來，別人要把

你束上，帶你到不願意去的地方」〈約21：18〉。 

    不可驕傲，常常要保持飢渴慕義、受教之心！「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

須要謹愼，免得跌倒」〈林前10：12〉。 

 

 3）只等主來，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念。那時各人要從神那

裡得著稱讚： 

    此指：最後的末日的判斷。我們一生的功夫，都是爲那時刻存在，那日

我們都要看見：今日的苦難成爲那日的平安、今日的羞辱成爲那日的榮耀、

今日的血汗成爲那日的獎賞。並指：在地上日子，主會顯明祂對我們的稱讚。 

    我們如何能看見「神喜悅我生命、事奉」的證據？得著主的吩咐時，心

裡有確信、平安與喜樂；事奉時，看見能力臨到身上，辦事也水到渠成（因

有天使的幫助）；事工完成，將看見恩賜倍增，得著更大、更細密、更實際

的異象，繼續展開「又大又難的事」，得著重要的相遇。日積月累後，必能

拯救、醫治、祝福更多生命；看見許多寶貴門徒被培養起來，影響地區、時

代福音化的事工。 

    保羅說：「我所親愛所想念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樂、我的冠冕。」

〈腓4：1〉，「我們的盼望和喜樂，並所誇的冠冕，是什麽呢？豈不是我們

主耶穌來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立得住麽？」〈帖前2：19〉。 

 

 

 

** 本週禱告題目（09.03.29~） ** 

1）人應當以我們爲基督的執事，爲神奧秘事的管家：我也是個「蒙召爲基

督的執事、神奧秘事的管家」麽？有那些證據？神在整個歷史中，建造基督

永遠國度的事工，一直發展到如今，我能否確認我在其中得了何等的崗位、

角色、使命？我在個人、家庭、教會、職場生活裡，已恢復了「主人」麽？  

2）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事奉的目標，不在於成功，乃在於「要

盡忠主所託付之事」麽？我每天生活運作的方法，是先得到主的美意，按主

的吩咐，也靠主所賜的能力而盡忠麽？目前，我能滿足於「管理主所託付的

時間、恩賜、財物、條件的情況」麽？有否需要更加忠心之處？  

3）判斷我的乃是主：當我在事奉上，遇到別人的稱讚、勸勉、誤解、批評

的時候，我如何反應呢？有否些從主領受的原則？主喜悅我在家庭、教會、

職場裡的一切事奉麽？每天，主將恩賜、賞賜加在我的身上麽？數算一下：

主在我過去蒙恩的日子裡，透過我的事奉，成就了那些永遠被記念的事？  


